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冀公路养护函〔2026〕197 号

河北省公路事业发展中心

关于规范做好河北省公路绿化植物

养护修剪工作的通知

各市(含定州、辛集市)交通运输局,河北高速集团,河北交投集团:

根据《公路法》《公路安全保护条例》《河北省公路条例》《公路

养护技术标准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要求,为进一步提升全省公路绿

化养护管理水平,保障公路通行安全,结合我省气候条件、公路运

营特点及植物生长特性,科学、规范做好河北省公路绿化植物养护

修剪工作,杜绝过度修剪,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及时消除安全隐患

公路绿化植物修剪要以保障公路交通安全为首要目标。在公

路养护巡查过程中发现公路绿化植物可能影响公路通行安全的情

形,应立即组织实施修剪等养护作业,及时消除安全隐患。

二、严格控制绿化边界

凡侵入公路建筑限界的绿化植物应及时进行修剪。对公路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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隔带开口、平交道口两端及公路弯道内侧绿化植物应加强修剪,确

保视距三角区范围视线通透,行车视距满足规范要求。

三、优先保障设施功能

对遮挡公路标识标牌、信号灯、电子监控等交通设施的绿化植

物,乔木修剪应以缩冠、控高、抬冠为主,花灌木修剪应以矮化为

主;当树木上方有架空线时,应选用扁平树冠形式。如果通过修剪

不能满足安全要求时,应及时调整交通设施位置或迁移树木。

四、高效应对突发情况

切实做好台风、暴雨等恶劣天气的应急预防工作。实时关注

天气预警信息,加强台风、暴雨等天气前的绿化设施巡查检查,采

取必要修剪或加固措施,降低树木倒伏风险。当有树木倒伏影响

公路通行时,应立即组织力量清除倒伏树植,尽快恢复交通。

五、科学合理实施养护修剪

应结合路侧、中央分隔带、高速公路出入口、服务区、互通及穿

城镇路段等不同区域的交通特性,科学合理制定修剪方案,准确把

握修剪时机,对绿化植物实施差异化、精细化修剪,严禁截干、抹

头、刻意造型等过度修剪行为。发现公路绿化树植有病虫枝、枯死

枝时,要立即剪除,尽力控制病虫害发展。严禁使用非环保材料进

行路树涂白,严禁超出公路用地范围喷洒生物药剂。

六、保证修剪作业安全

组织绿化修剪作业要符合相关安全管理规定,组织工作人员

做好岗前培训,熟悉安全操作规程,高空作业须持证上岗。修剪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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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应尽量避开交通繁忙时间,作业区域应设置必要标识、围挡,并

安排专人负责引导行人、车辆避让或绕行。

各单位应高度重视公路沿线绿化植物养护修剪工作,切实加

强对一线公路养护工作人员的技术培训,确保其熟练掌握公路绿

化植物修剪技术与管理要求。各单位应加强巡查,建立日常养护

记录,做到有计划、有记录、有统计,资料与实际养护情况相符。对

修剪工作不到位影响行车安全的,或疑似过度修剪的,要及时进行

整改,全面提升干线公路绿化品质成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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